南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宛城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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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进一步加强食品生产经营安全监管，提高监管效能，推动食品生产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依据《食品安全法》及其实施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要求，结合我区实际，特制定2024年食品生产经营监督检查计划。
一、工作目标
通过实施有计划、有重点的监督检查，全面落实食品生产经营者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及时发现和消除食品安全隐患，有效防控食品安全事故发生，保障公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二、检查对象
    全区范围内取得《食品生产许可证》、《食品经营许可证》、《河南省食品小作坊登记证》、《河南省食品小经营店登记证》的各类食品生产经营者。
三、检查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
3、《食品生产经营监督检查管理办法》
4、《食品经营许可和备案管理办法》
5、《河南省食品小作坊、小经营店和小摊点管理条例》、
四、检查方式及频次
1、日常监督检查。各市场监督管理所负责对辖区内食品生产经营单位（商户）开展日常监督检查。
2、专项监督检查。根据上级局统一安排部署，分局组织各市场监督管理所按照专项工作方案要求实施监督检查。
3、开展“双随机一公开”检查。分局负责抽取“双随机一公开”食品生产经营检查对象，由各市场监督管理所组织实施。
    4、食品生产经营监督检查频次严格执行《食品生产经营监督检查管理办法》相关规定。
五、监督检查重点内容
按照食品生产经营监督检查要点表规定的内容进行检查，重点内容为：   
1、 食品生产环节：生产者资质；生产环境条件；进货查验；生产过程控制；产品检验；贮存及交付控制；不合格食品管理和召回；标签和说明书；食品安全自查；从业人员管理；信息记录和追溯等。  
2、 食品销售环节：销售者资质；经营场所环境卫生；经营过程控制；进货查验；食品贮存；标签和说明书；食品安全自查；从业人员管理；进口食品、食用农产品销售；过期食品处置等。     
3、 餐饮服务环节：经营者资质；从业人员健康管理；原料控制；加工制作过程控制；场所和设备设施清洁维护；餐饮具清洗消毒等。            
六、工作要求
1、高度重视，精心组织。各市场监督所要高度重视食品生产经营监督检查工作，精心组织，确保监督检查工作顺利开展。
2、严格依法行政。监督检查人员要规范执法行为，做到公正、公平、公开。要严格按照检查程序和要求开展工作，认真做好检查记录，确保检查结果真实、准确。
3、加强宣传引导。广泛宣传食品安全法律法规和食品安全知识，提高食品生产经营者的食品安全意识和主体责任意识，营造良好的食品安全社会氛围。
4、及时总结报告。分局相关股室要及时对监督检查工作进行总结，分析存在的问题，提出改进措施和建议。各市场监督管理所按要及时报送检查过程中发现的重大食品安全问题和突发事件信息，确保信息畅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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